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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制定背景与目标
（一）解决历史问题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大量扶贫项目资产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但在实际管理中，存在资产底数不清、权属不明、运营效率低下、监管缺失等问题，部分扶贫资产出现闲置浪费、流失贬值现象，无法持续发挥带贫益贫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确保资产持续高效运营，特制定“一方案三制度”，即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实施方案、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制度、帮扶项目资产联农带农制度、帮扶项目资产风险防控预警制度，以规范扶贫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资产安全，提升资产效益。
（二）政策依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确保持续发挥效益，为政策制定指明方向。
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央农办 财政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51号）、《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四个一批”要求扎实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农规发〔2024〕26号）等，从总体要求、主要措施、组织保障等方面，对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是政策制定的核心依据。
3. 地方相关政策文件：结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自治区党委农办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函〔2021〕149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细则（试行）》（新农规〔2025〕3号）、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转发喀什地区乡村振兴局 地委农办 地区财政局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细化操作流程和管理要求，确保政策落地生根。
（三）核心目标
1. 全面清查：通过“一方案三制度”，对各类扶贫资产进行全面梳理、登记造册，明确资产权属、类型、规模、位置等信息，确保资产底数清晰。
2. 规范管理：建立健全资产登记、运营、监督等全流程管理制度，规范资产处置、收益分配等环节，提升资产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3. 保值增值：合理规划资产运营模式，促进扶贫资产持续发挥效益，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4. 风险防控：强化监督管理，防范资产闲置、浪费、流失等风险，确保扶贫资产安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二、主要内容与创新举措
（一）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实施方案
1. 总体要求：明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强调坚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公开透明、安全高效”原则，实现扶贫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2. 资产范围：界定扶贫资产涵盖的范围，包括脱贫攻坚期内使用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行业扶贫资金、社会扶贫资金等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公益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等。
3. 管理职责：细化县、乡、村及相关部门在扶贫资产管理中的职责分工，明确资产管理主体和监管责任。
4. 工作任务：制定资产清查、确权登记、运营管护、收益分配、监督管理等各环节的具体工作流程和要求，确保资产管理有序开展。
（二）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制度 
1.管理职责划分：明确县级政府主体责任、乡镇属地管理责任和村级直接管理责任，细化农业农村、财政、审计等部门职责分工，构建“县乡村”协同管理体系，解决职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 
2.确权登记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明确不同资金来源形成资产的确权方式，如财政资金形成资产优先确权到村集体，跨区域项目按资金投入比例确权，县级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建立并及时更新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台账。
3.明确收益使用方向：坚持“帮扶优先、兼顾公平”，资产收益资金重点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项目资产云顶管护等方面。
4.明确资产收益分配流程： 按照“村党组织提议、村党组织和本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商议、党员（代表）大会审议、集体成员（代表）大会决议”民主决策程序，研究确定年度收益分配方案，并进行决议公开，报乡镇审查备案。
5.明确资产处置方向： 处置对象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依法所有使用的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进行产权转移或核销的行为；处置程序对确权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进行处置，应当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依规办理，严格履行相应审批手续。
（三）帮扶项目资产联农带农制度
1.落实联农带农责任：过渡期内，使用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无偿援助资金、社会捐赠资金扶持的经营性项目，原则上都要建立联农带农机制，项目经营主体要落实联农带农责任。
2.规范联农带农方式：积极推进经营主体直接带动农民发展生产的利益联结模式，引导支持经营主体与农民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把有发展意愿和能力的农民纳入产业发展之中，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3.吸纳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积极推动经营主体通过吸纳就业等方式，建立与农村劳动力的利益联结。
（四）帮扶项目资产风险防控预警制度
1.风险防控责任主体：按照“谁主管、谁实施、谁收益、谁防控、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资产管护责任，明确管护主体和责任人，积极探索多形式、多层次、多样化的管护模式，跟踪了解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情况，年度开展一次风险评估工作。
2.风险防控主要对象：参与帮扶的企业、公司、农民合作社及个人等带贫经营主体，在生产规模、销售渠道、带贫能力和政策落实等方面进行评估。
3.风险类别及表现形式：风险类别包括决策管理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市场因素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社会因素风险和其他因素风险等。
4.运营风险排查：通过选准经营主体、加强风险评估、强化风险防控、风险企业清退等方式，严格按照合同或合作协议要求企业履行相关责任，对拒绝履行责任或无法履行责任的企业及时清退，确保帮扶项目资产不流失。
5.预警处置程序：建立台账、汇总信息、预警发布、预警处置，结合处置各类风险，确保扶贫项目资产持续稳定运营。 
三、政策实施意义
通过制定“一方案三制度”，进一步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强化责任监督，规范帮扶项目资产规范管理运营，确保帮扶项目资产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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